在 職 證 明 書

茲證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身分證字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自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，確實在本事務所服務無誤（合計　　　年　　　月）。

以上證明屬實，若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　　此　致

彰化縣政府

彰化縣地政士公會
會員證編號：

地政士姓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　　　址：

             電 子 信 箱：

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：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